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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計劃

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細說明，請參閱「業務－我們的戰略」一節。

[編纂 ]

我們估計，假設 [編纂 ]為每股 [編纂 ]港元（即指示性 [編纂 ]範圍每股股份 [編纂 ]港元

至 [編纂 ]港元的中位數）及 [編纂 ]並無獲行使，經扣除我們就 [編纂 ]支付及應付的 [編纂 ]

及其他估計開支並計後，我們將自 [編纂 ]收取 [編纂 ]約 [編纂 ]港元。我們擬動將我們從這

次 [編纂 ]將收取的 [編纂 ]用於下列用途：

‧ 約 35%（約 [編纂 ]港元）用於技術升級及提高研發能力。我們擬作出努力的方面包

括招聘電腦編程專家、科學工作者及其他人才，擴充我們的國內及國際知識產權

組合，以及進一步投資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及人工智能技術。我們計劃將本次 [編

纂 ]的若干 [編纂 ]用於為多個主要研發項目提供資金，包括 (i)數據分析，(ii)機器

學習，及 (iii)無人配送系統。這些研發項目的結果將用於我們日後向消費者及商

家提供的產品及服務；

‧ 約 35%（約 [編纂 ]港元）用於開發新服務及產品。我們計劃將本次 [編纂 ]的若干

[編纂 ]用於開發（其中包括）(i)商家賦能系統及技術，其為商家提供雲端ERP系統

及智能支付解決方案；(ii)非餐廳食物即時配送；及 (iii)餐廳供應鏈服務，為餐廳

提供原材料採購及物流服務；

‧ 約 20%（約 [編纂 ]港元）用於選擇性尋求收購或投資於與我們業務互補且與我們策

略一致的資產及業務。我們計劃繼續識別、投資於及孵化有前景的公司，比如可

擴充我們所提供的服務及增強我們技術實力的業務。有關截至本提交文件日期我

們建議收購事項的詳情，請參閱「豁免遵守上市規則及豁免遵守公司（清盤及雜項

條文）條例－有關往績記錄期之後收購╱擬收購的公司的豁免」一節。我們計劃不

會將本次 [編纂 ][編纂 ]用於相關建議收購事項。截至本提交文件日期，我們預期

不會尋求任何即時收購或投資事項；及

‧ 約 10%（約 [編纂 ]港元）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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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 [編纂 ]定為指示性 [編纂 ]的最高位或最低位，則 [編纂 ][編纂 ]將分別增加或減少約

[編纂 ]港元。在該等情況下，我們將按比例增加或減少分配作上述用途的 [編纂 ]。

倘 [編纂 ]獲全面行使，並假設 [編纂 ]為每股股份 [編纂 ]港元（即指示性 [編纂 ]範圍的

中位數），則我們將額外收取的 [編纂 ]將約為 [編纂 ]港元。根據 [編纂 ]，我們或須額外發

行合共最多 [編纂 ]股股份。

倘 [編纂 ][編纂 ]毋須立即用作上述用途，或倘我們無法按擬定計劃實施我們計劃任何

一部分，我們可能會在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的情況下，將該等資金持作短期存款。在此情

況下，我們將會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當披露規定。

由於我們為境外控股公司，我們將須向中國附屬公司注資及貸款，或透過向綜合聯屬

實體貸款，以使本次 [編纂 ][編纂 ]可作上述用途。該等注資及貸款受多項中國法律及法規

限制及審批程序所限。向相關中國機關登記貸款或注資毋須任何費用（名義手續費除外）。

根據中國法律及法規，中國政府機關須於指定期限內審批有關申請或登記或拒絕我們的申

請，期限一般少於 90日。然而，實際所用時間或會因行政延誤而延長。我們無法向閣下保

證可及時獲得使用上述 [編纂 ]所需的相關政府機關批准，或完成所需的登記及備案手續，

甚至可能無法獲得批准或完成相關手續。當中原因是中國對境外控股公司向中國實體作出

的貸款及直接投資監管可能會拖延或妨礙我們使用本次 [編纂 ][編纂 ]向中國經營附屬公司

或綜合聯屬實體貸款或額外注資，從而可能會對我們的流動資金、籌資能力及業務擴張產

生重大不利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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